
























































































































































































































附件四 
 

通訊截取適用的原則的法律依據 

提出的理由 適用的原則 體現的條文 

因通訊截取本質上屬

於侵犯市民通訊隱私

權的取證方法，因此，

採取該措施的前提須

符合一定比例的刑

幅，方可為之，以保障

市民通訊隱私權。 

重罪原則、適度原則 第三條：「僅就下

列……犯罪」，且原

則上以「可處以最高

限度超逾三年徒刑

的犯罪」，才能適用。

其他犯罪，除非有必

要性或屬最後手段，

否則不能適用。 
因通訊截取本質上屬

於侵犯市民通訊隱私

權的取證方法，因此，

仍要在實際執行上如

有實施截取的必要，

或屬最後手段，才能

適用，以保障市民通

訊隱私權。 

必要性原則、最後手

段原則 
第三條：「有理由相

信進行通訊截取對

發現事實真相屬必

須，又或不能或難以

其他方法取得證據

的情況下」，才能適

用。 

因通訊截取本質上屬

於侵犯市民通訊隱私

權的取證方法，因此，

僅可由法官審批，以

及在法律許可的情況

下適用。 

合法性原則 第三條：「僅就下

列……犯罪」，「方可

由法官以批示命令

或許可……」。  

 
  



附件五 

 
 

由法官命令或許可作出通訊截取是目前國際上最嚴謹的審批及監督

方式 

  對於有言論質疑由法官命令或許可作出通訊截取的嚴謹性，本局

有以下回應：  
 
  各國及各地對監聽或截取的嚴寛度均因應法制及社會情況不同，

在監聽或截取的具體制度設置上也有所差異，故應結合當地社會實際

需要進行分析，才能作出客觀評價。 
 
  目前，國際上通用的通訊截取審批及監督模式主要有三種，分別

是行政審批、行政 或司法審批（以英美法系國家或地區為主，如英

國、美國、香港特別行政區），以及僅法官有權審批的模式（以大陸

法系國家或地區為主，如葡萄牙、日本）；澳門的電話監聽制度沿自

葡萄牙，故採取第三種模式，而建議制定的通訊截取制度亦將沿用現

行制度 的有關規定。本文就當前兩大法系對通訊截取或監聽的審批

及監督方式作出比較。 
 
  綜觀當前兩大法系，大陸法系中的德國、葡萄牙及澳門特區，將

通訊秘密權這一基 本權利視為應受最嚴格的審批及監督的權利；而

英美法系僅將通訊秘密權視為隱私權的一個側面，故兩大法系對通訊

截取的審批及監督方式有很大的差異。 
 
  就審批權限而言，英國規定的審批方式相對寬鬆，既有行政監督

又有司法監督，在 緊急情況下，可由高級官員發手令；美國方面，

亦存在緊急情況下即使無法官的預先授 權也可作出監聽的規定；香

港特別行政區容許行政部門中獲授權的人員（如警務處中不低於總警



司級別的人員）批准實施通訊截取。而這三個國家或地區的法律中，

均容許對 現場談話（或稱口頭談話）作出截取，故屬審批權限多元

化、監控範圍廣的立法體系。 
 
  葡萄牙、日本、澳門特區的審批權限則僅限於法官；而且，其監

聽適用範圍嚴謹、條件嚴格；在適用監聽的類型及實質要件方面，比

多數國家的要求高，僅可針對嚴重及特定犯罪作出監聽；並且要求監

聽必須要有法官的許可，方可作出，嚴格排除檢察官許 可作出監聽。 
 
  關於監督方式，葡萄牙、日本、澳門特區的法律均要求嚴格為當

事人的監聽資料保密，檢察官或刑事警察機關對已經監聽的通訊，除

監聽記錄外，不得使他人知悉有關內容或予以使用，並在法官認為所

收集的資料在證據方面屬重要時才附於卷宗，否則須命令銷毀資料。

對於違法作出的監聽所得的資料，不得用作證據，對使用監聽所得資

料有 嚴格要求。 
 
  與此相反，部份英美法系國家和地區，監聽或截取的門檻低、許

可權限上設有可進 行緊急監聽的規定、監聽範圍廣及監控方式多，

確有必要構建最嚴格的監督體系。同時， 因為其監聽制度過於寛鬆，

對人權保障的力度不足，完善監督配套制度的需要日漸凸顯，故在立

法中需要朝著保障人權方面發展。 
 
  兩大法系雖因應各自不同的情況而構建了不同的立法模式，但基

本上共同遵守如重 罪原則、必要性原則、適度適當原則等基本原則，

來實現對居民基本人權的保障。 
 
  需要重申的是，不論是本澳沿用至今的電話監聽制度或將來的通

訊截取制度，均以 目前國際上最嚴格規範的審批及監督方式作出立

法，因此，對基本人權的保障力度亦是 最佳的，採用這一模式，主

要是考慮到與本澳法制有歷史淵源的葡萄牙，亦正是使用這 一為歐

盟所接納及注重人權保障的立法模式。 



 
  是次建議完善現行電話監聽制度並制定《通訊截取及保障法律制

度》，是保留了目 前的審批及監督規定，並因應通訊科技的發展和犯

罪形勢的變化，對原有制度進行必要 的適應性修改，並訂立更嚴格、

更仔細的程序性規定，以及加入具針對性的保障內容，使居民基本權

利獲得更好保障。 
 
  



附件六 
 

條文所落實的保障內容及保障對象 

條文 保障內容及保障對象 

第二條（一）項 應對通訊技術的急速發展，維護通訊截取的及

時性和有效性，應對犯罪份子規避法律和逃避

偵查，保障市民的安全。 
第三條第一款 維持僅可由法官命令或許可作出截取，對危害

性大、組織性強、隱蔽性高、具跨境性特質的

犯罪進行打擊，進一步保障市民的安全。 
第三條第三款 明確規範通訊截取的最長期限及續期的最長

期限，進一步保障居民通訊自由及通訊秘密。 
第四條 明確規範通訊截取的使用方法，進一步保障市

民的通訊自由及通訊秘密。 
第五條第一款 明確呈送資料的期間，有利於法官作出監控、

篩選材料及決定隨後的處理程序，保障市民的

通訊自由及通訊秘密。 
第五條第四款 明確訂明嫌犯及輔助人是“自偵查終結起” 可

查閲相關筆錄，保障嫌犯及輔助人的查閱權。 
第九條 如果居民的通訊紀錄不保存於本澳，將難以獲

得本澳法律保障，即使是當營運者保存不當或

處理不當時，本澳的相關部門亦不能有效地進

行監管，比如不能按照《個人資料保護法》等

保障性法律落實對個人資料的保護。 
第十二條至第十四

條 
為確保通訊截取嚴格按照《通訊截取及保障法

律制度》實施，針對與通訊截取相關的不當行

為設立專門罪名，以對居民基本權利提供更佳

保障。 
 

  



附件七 
 

關於審批主體及監察主體的比較法資料 

 葡萄牙 德國 香港特區 英國 台灣地區 

審批主體 法官 法官 

 

第 1 類：

小組法官 
第 2 類：

獲行政授

權的部門

人員 

內政大臣

及司法專

員（總理

委任）共

同組成審

批權限 

法官或 
綜理地區

情報工作

機關首長 

緊急情況

下由法官

以外的實

體審批 
（削弱居

民基本權

利保障） 

法官 檢察官 行政部門

首長 
內政大臣

授權的高

級官員 

檢察官 

制衡或監

督實體 

檢察官及法

官互相制衡

及監督 

檢察官及法

官互相制衡

及監督 

截取通訊

及監察事

務專員 

調查權力

專員（總

理委任） 

檢察官及

法官互相

制衡及監

督 

載於法例 《刑事訴訟

法典》第一

百八十七條 

《刑事訴訟

法典》第一

百 b 條 

《截取通

訊及監察

條例》第

三條 

《 調 查 權

力法》第十

九條、第二

十四條、第

二 百 二 十

七、第二百

二十九條 

《通訊保

障及監察

法》第五

條、第七

條 

 

  



附件八 
 

關於通知的比較法資料 

 葡萄牙 德國 香港特區 英國 台灣地區 

通知制度 沒有 原則上通

知，但存

相當多的

例外情況

下不作通

知 

原則上不

通知，僅

有沒有法

官授權下

作出截取

才通知，

且有例外

規定不作

通知 

原則上不

通知，僅

嚴重錯誤

下 才 通

知，且有

例外規定

不作通知 

原則上通

知，但在

例外情況

下不作通

知 

載於法例 沒有 《刑事訴

訟法典》

第一百零

一條 

《截取通

訊及監察

條例》第

四十八(1)
條及第四

十八(3)條 

《調查權

力法》第

二百三十

一條 

《通訊保

障及監察

法》第十

五條 

 
  



附件九 
 

關於通訊紀錄的調取權限的比較法資料 

 葡萄牙 德國 香港特區 英國 台灣地區 

調取權限 法官 多個執法

部門、法

官 

執 法 部

門、法官 
內政大臣

授權的高

級官員 

檢察官 

緊急情況

下調取權

限 
 

法官 --- --- --- 司法警察

官 

載於法例 第 32/2008
號法律第

九條第一

款 

《 電 信

法》第一

百七十三

條、第一

百七十四

條及第一

百七十七

條 

沒有明文

規範，但

可參見二

零二零年

香港特區

保安局向

立法會的

回覆中最

後一段內

容1 

《調查權

力法》第

六十一條 

《通訊保

障及監察

法》第十

一條之一

第一項 

 

 

 

                                                       
1  載於網址：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08/P20200108006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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